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

一、责任目标

1、各科室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切实担负起全面领导责任，要落实“第一责任人”的责任，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，认真抓好责任分解、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。

2、加强思想道德和党风党纪教育，认真遵守“四大纪律八项要求”。

3、继续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违规收费及服务中的不正之风，结合本科室实际，强化措施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。

4、不准设立“小金库”，认真落实支出单据多人联签规定。

5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。重大事项、人事任免、重大开支等必须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，在会议记录上参会人员必须签署意见并签名。

6、深化以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，在直接管辖范围内营造廉洁勤政的氛围，建设“平安邹平”。

二、考核和奖惩

1、医院将对责任书执行情况进行专门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衡量各科室政绩的主要依据，并作为考察科室负责人能力、水平的重要方面。

2、当年出现重大政治问题，或发生重大事故、亚性事件以及失职渎职造成严重政治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的。

3、有令不行，有禁不止，服务承诺不落实，损害群众利益，影响招商引资和发展环境的。

4、违反其实有关规定，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。

被责任追究的，取消当年科室和直接责任人评先创优资格，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干部，当年不得晋升，并进行公开通报批评，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告诫或纪律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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